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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立海洋科技博物館 

103 年度「弱勢團體入館教育補助方案」實施計畫簡章 

壹、 目的 

國立海洋科技博物館(以下簡稱本館)為落實全民海洋教育，提昇偏鄉學校及弱勢族

群參與海洋科學知識之機會，特此辦理補助偏鄉學校、新火炬重點學校等偏鄉及經濟弱

勢族群入館參訪教學活動，共享社教館所資源，藉此縮短海洋教育之城鄉差距，並達成

全民海洋教育普及化之目的。 

貳、 辦理單位 

一、 主辦單位：國立海洋科技博物館 

二、 執行單位：慶陽海洋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

參、 實施對象 

一、 為考量偏遠地區學校實施校外參觀教學所需經費較高，本活動將針對偏遠學校

來館之交通、門票費用酌予補助。 

二、 特偏山區原住民學童、偏鄉學校、新火炬重點學校之國、中小師生及政府立案

之 15 歲以下育幼院、家扶中心學子，以學校/機關為單位提出申請，總計 270

名。 

三、 以學校到館人數計，學生人數 36 人以上(含)、總數師生 50 人為上限之團體，

且各單位入館參觀時，隨行老師至少需 1 人；最多 3 人。不具教師或輔導人員

身分之學校員工不予補助(如有特殊需求，請來電洽詢)。 

四、 為考量偏遠學校師生人數不足之情況，若該校兩個年級學生總數未達核定人

數，仍可參與本計畫。 

五、 補助對象應以專程來館參觀教學者為限，其在館參觀教學時間，應達二小時/天

以上。 

肆、 實施日期 

一、 申請日期：即日起至經費用罄為止，或至 103 年 12 月 15 日截止(先到者優先)。 

二、 錄取通知：審查合格者，本館將以電子郵件通知。 

三、 活動日期：依申請團體提出申請案訂定，各單位須於預定到館參訪日前二週完

成申請，且於 103 年 12 月 31 日前完成參訪，逾 103 年 12 月 31 日

未進行參訪，恕不提供補助。 

伍、 申請流程 

一、 申請文件： 

1. 補助申請書(如附件一)。 

2. 參訪人員名冊(如附件二)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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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 加蓋關防之弱勢單位證明附件(如附件三)。 

4. 教學計畫：以海洋教育為目標，主題自訂之教案(含活動教案及學習單)(如附件

四)。 

二、 申請送件： 

1. 以掛號郵寄方式將上述資料寄至基隆市中正區北寧路 367 號「國立海洋科技博

物館」，信封封面請註明「103 年度弱勢團體入館教育補助申請_申請單位名

稱」。本館以郵戳為憑，隨到隨審，並依申請資料完整性核定錄取與否。 

三、 錄取通知： 

1. 完成審核之單位，本館將以 E-mail 通知錄取，並核發「核定編號」及補助金額

回函，待收到相關文件後始得與場館進行預約流程。 

四、 行程安排： 

1. 活動核准後，敬請自行與展館完成預約程序，相關預約規定，請參閱本館網站。

海科館營運團隊/慶陽海洋企業股份有限公司服務專線：02-2469-0731 (註：由

申請單位自行聯絡，並於預約時告知核定編號)。 

2. 本活動行程由各單位自行規劃，配合所訂定之教案，於本館開放時間參觀本館

主題館、海洋劇場及區域探索館。 

3. 有關本館開放/參觀時間，請至本館官方網站 http://www.nmmst.gov.tw 查詢。 

五、 成果提報： 

1. 各單位到館參觀時，為增進活動之實際成效、了解活動之適切性及偏遠地區學

校/單位之實際需求，必要時須配合填寫問卷，做為活動持續推廣與改進之參考。 

2. 請學校/單位於參觀結束後，一週內提供 5 則學生到館參觀心得及照片，統一寄

至 pay.fang@cyaquamarine.com，未於期限內繳交心得及照片之單位，本館將不

予補助。（註：E-mail 主旨請註明『103 年度弱勢團體入館教育補助參觀心得及

照片』） 

陸、 審查標準及作業程序 

一、 各單位申請計畫條件不符規定者不予審查，包括申請文件不完備、申請資料不

詳細、計畫文件之送達已逾本館公告截止時間等。 

二、 凡接受本館審核通過入館學習者，應於相關文件及宣傳印刷物登錄本館名義。 

三、 獲本館審核通過之單位，請將本館列為主辦單位，慶陽海洋企業股份有限公司

列為執行單位。 

柒、 補助經費說明 

一、 交通費： 

1. 本館補助交通費視各縣市學校/單位到館距離，採實報實銷之方式核定補助費

用，補助上限金額為含稅價。 

北部地區：基隆、台北、新北、桃園、新竹、宜蘭地區補助上限$7,000 元。 

中部地區：苗栗、台中、彰化、南投、雲林地區補助上限$8,000 元。 

南部地區：嘉義、台南、高雄、屏東、地區補助上限$10,000 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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花東及離島地區：花蓮、臺東、離島地區補助上限$12,000 元。 

2. 各單位需檢附交通費用支付單據(限大眾交通運輸或遊覽車)申請。 

3. 各單位請於參訪結束一週內將交通費憑證，例：大眾交通運輸車票票根、遊覽

車車資發票正本，寄至基隆市中正區北寧路 367 號國立海洋科技博物館展示教

育組 方佩芳小姐收，未於期限內繳交憑證之單位本館將不予補助。 

4. 交通費由學校代墊者，待執行單位查核憑證後，再行匯款至各核定單位。 

交通費發票買受人為：「慶陽海洋企業股份有限公司」，統一編號：「53593988」。 

二、 補助限制 

1. 本項活動之申請每單位以一次為限。申請補助之人數(含師生)以 50 人為上限。 

2. 未接獲本館核定之活動行程表之單位，如自行來館參觀，本館將無法給予經費

補助或免費入館。 

3. 學校/單位到館參觀之實際人數應與核定補助人數相符合，若實際參訪人數超過

核定人數時，超額部分視為一般觀眾，恕不予以補助。 

捌、 補助經費之核撥 

一、 檢附單據：1.經費申請表(如附件五)。 

2.活動車資單據（車資發票或車票票根）。 

3.當日活動簽到表。 

(註：補助經費於本活動結束後，統一核發)。 

二、 所附之各項單據上均需載明買受人或受據者「慶陽海洋企業股份有限公司」。申請

時應檢附原始單據，影本單據將無法受理（註：各單位若需留存各項支付單據，

請自行影印）。 

三、 補助經費之核撥，將以電匯方式寄達受補助學校。若學校/單位非土地銀行之帳

戶，將從匯款金額中扣除手續費。 

玖、 其他 

一、 學校/單位來館參觀教學時，請帶隊老師協助督促學生注意安全、謹守秩序及場館

有關規定，並配合服務人員之引導。 

二、 除因不可抗拒之災害或事故外，未依核定時間及行程到館進行參觀教學之單位，

本館得按實際情況扣減補助經費。 

三、 其他未盡事宜得依本館有關規定辦理。 

四、 本計畫條例本館保留最終解釋權。 

壹拾、 執行單位聯絡電話/承辦窗口 

本館網址：www.nmmst.gov.tw   

本館地址：202-48 基隆市中正區北寧路 367 號 

承辦人員聯絡方式：方佩芳小姐 02-2469-6000 轉 7022  

E-mail：pay.fang@cyaquamarine.com 

海科館營運團隊/慶陽海洋企業股份有限公司預約專線：02-2469-0731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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核定編號：______________ 

附件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本館填寫) 

國立海洋科技博物館 103 年度弱勢團體入館教育補助申請表 

本表請於申請截止前連同相關附件以掛號郵寄至本館，相關問題請洽本館官方網站

www.nmmst.gov.tw 
本館地址：202-48 基隆市中正區北寧路 367 號 
承辦人員：國立海洋科技博物館展示教育組  方佩芳小姐 
承辦人員電話：02-2469-6000 轉 7022 
E-mail：pay.fang@cyaquamarine.com 

 103 年度弱勢團體入館教育補助申請表 

注意事項：本申請表請詳實填列，於活動開始兩週前提出申請。並以郵寄方式寄至承辦人員 

申請單位  
聯絡人 

姓名  

單位地址 

 
 
 

□北部  □中部  □南部  □花東及離島 

電話  

傳真  

來館日期 103 年____月____日____時至____時 E-mail  

來館人數 學生人數 人 陪同人員(教師) 人 合計 人

來館行程

規劃 

主題館 
(約 70 分鐘) 

□09:00 □10:00 □11:00 □14:00 □15:00 □16:00 

海洋劇場 
(約 45 分鐘) 

□09:30 □10:30 □11:30 □13:30 □14:30 □15:30 □16:30 

區域探索館 
(約 40 分鐘) 

□09:00 □10:00 □11:00 □14:00 □15:00 □16:00 

其他服務需求  

主要年齡  □ 低年級 □中年級 □高年級 □國一 □國二 □國三 

計劃書申

請附件 
□補助申請表 □參加名冊 □活動教案設計表 □學習單 □申請單位證明書  

申請補助

費用 

(NT$) 

場

館 

門

票 

主題

館 

學生    $160 x      人=         元  

陪同人員$200 x      人=         元 
交通費 NT$          元 

海洋

劇場 

學生    $90 x       人=         元  

陪同人員$120 x      人=         元 
合計 NT$          元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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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二 

國立海洋科技博物館 103 年度弱勢團體入館教育補助參加名冊 

申請單位: 

弱勢類別: 

聯絡人 聯絡電話 

 

編號 班級 姓名 編號 班級 姓名 

1   25   

2   26   

3   27   

4   28   

5   29   

6   30   

7   31   

8   32   

9   33   

10   34   

11   35   

12   36   

13   37   

14   38   

15   39   

16   40   

17   41   

18   42   

19   43   

20   44   

21   45   

22   46   

23   47   

24   48   

註：弱勢類別:1.偏鄉學校  2.新火炬重點學校  3.原住民學校  4.其他：__________(育幼

院或經家扶中心提報者) 

陪同人員名冊(領有身心障礙手冊者須有陪同人員名單) 

編號 姓名 職稱 編號 姓名 職稱 

1   3   

2   4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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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三 

弱勢族群簡易證明書表(範例) 

 
 

申 請 單 位  申請人數  

單 位 地 址  

申 請 類 型 

□偏鄉學校（學童） 

□新火炬重點學校(學童) 

□原住民學校（學童） 

□其他，說明: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左列類型證明

之適用期限(該

證明僅於適用

期限前具有效

力) 

 

說    明 

特此證明 

學校/社福單位

證 明 書 

蓋 章 處 

 

備   註 

1、本表僅供參考使用，申請單位可自行擬訂證明書表格。 

2、證明書蓋章處一律蓋校長關防或機構首長關防， 

並以郵寄方式寄至 20248 基隆市中正區北寧路 367 號 國立

海洋科技博物館展示教育組 方佩芳小姐，內容應詳實填

列，並於活動開始兩週前提出申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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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四、教學活動設計書(範例) 

註：本表僅供參考使用，申請單位可自行擬訂證明書表格。 

教學活動設計書 

單元名稱  設計者  

教材來源  

班級  人數  教學時間  

教學方法  

教學地點  教學日期  

 

教 

學 

研 

究 

教 

材 

分 

析 

 

學生

起點

行為 

 

教 

學 

目 

標 

單元目標 

 

 活動內容 活動時間 

教 

學 

流 

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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核定編號：                

附件五 

經費補助核銷表              

本表於申請核撥補助經費時使用，請連同回函通知影本、實際參觀師生簽到表及相關單據，以掛號

郵寄 20248 基隆市中正區北寧路 367 號 國立海洋科技博物館展示教育組 方佩芳小姐。 

申請日期:      年    月    日 

單位名稱  聯絡人  連絡電話  

實際來館人數 學生   人  陪同人員(含教師)   人  合計   人 參觀日期     年   月   日

單據項目 張數 費用 單據項目 張數 費用 

      

      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             支出單據浮貼處           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 

 

 

 

 

申請補助金額 

(學校填寫) 
元 

核定補助金額

(本館填寫) 
元

實際補助金額 

(本館填寫) 
元

備註 

(註：若學校/單位非土地銀行之帳戶，將從匯款金額中扣除手續費。) 

匯款帳戶資料表 

單位名稱  

帳戶名稱  

銀行名稱/分行  
銀行代碼 

(7 碼) 
 帳號  

 


